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字〔2014〕112号

 关于做好2015届专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  工作的通知
各有关学院：

我校2015届专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即将全面展开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管理工作，确保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按照本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大纲中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上报计划，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可以采取多样化的形式进行，如结合毕业实习撰写调查研究报告、进行综合实践训练或综合课程设计并撰写报告、进行作品或产品设计并形成说明书或设计书等；但须保证设计（论文）一人一题，真正达到学生自我训练的目的。答辩工作可以根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的形式采取不同的方法，如对调研报告可根据内容划分类别组成小组进行集体答辩、对作品或产品组织教师进行现场提问、验收、评估等；但须保证答辩工作不能流于形式。请各学院在本学期12月31日之前将本单位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计划、时间安排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内容、形式以及答辩方式等形成相关文字性材料，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王长鹏OA邮箱。
二、针对不同形式的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，将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。仍然采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形式的学院需注意以下事项：
（一）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计划，做好选题、审题、落实指导教师并下达任务书。选题中要注意处理好题量大小、难易程度、软硬件比例、类型类别的选择、结合本专业方向等方面的问题，避免近三年课题重复现象。
（二）学院要及时填写“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统计表”（在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网页下载），并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始后一周内发送至王长鹏OA邮箱，以便教务处对有关情况进行核查。
（三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前，须做好学生答辩资格的审查工作。依据任务书下达的任务，检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情况，做好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查阅及软、硬件等成果的验收。
（四）加强对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管理工作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中，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沟通，了解和掌握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工作进度情况，加强过程管理，督促学生严格执行《三江学院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程》及各学院的相关管理规定。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结束后，应及时完成本学院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总结，并于2015年9月15日前报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

请各学院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，认真按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程，切实做好2015届专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。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到各学院跟踪抽查。
附件1：三江学院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规程（2007年11月修订版）
附件2：2015届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有关表格（2011年11月修订版）
附件3：2015届专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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